关于组织申报2011年度吉林大学基层党组织活动方案立项申报的通知
                              校党组字〔2010〕72号

 

各基层党委（总支、直属支部）：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切实落实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不断研究党建工作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进一步创新学校基层党建活动载体，学校党委决定开展基层党组织活动方案立项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立项宗旨

    紧紧围绕学校改革发展的中心工作，以推动科学发展为核心，以创新党建工作为主题，以增强基层党组织活力为目标，以解决基层党建突出问题为重点，以创先争优活动为载体，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富有实效的党组织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推进学校各项事业科学发展中的战斗保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二、立项要求

    1.结合基层党建工作实际设计活动方案主题。今年基层党组织活动方案立项的主题是创先争优活动，可以围绕加强党支部和党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建设生动活泼的学习型党组织、创先争优示范岗建设、最佳党日活动等方面，设计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机制创新的立项活动主题。

    2.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活动方案的实践特色。一是主题突出，时代感强，紧密结合学校中心工作和本单位教学、科研及管理等工作实际，具有针对性。二是体现基层党建新思路、新举措，选题新颖，内容丰富，富有特色，具有创新性。三是活动方案设计科学，切实可行，对提高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和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明显的实效性。四是党员参与率高，能充分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保证达到预期的目标，具有示范性。

    3.基层党组织活动方案立项以党支部为单位进行申报。根据创先争优示范岗建设的实际情况，可以是一个党支部独立申报，也可以是几个党支部联合申报。党委组织部负责组织专家对活动方案进行评审，并对活动方案的实施进行检查和验收。

    三、实施步骤

    1.项目设计（2010年11月30日前）。各基层党委（总支、直属支部）组织发动各党支部讨论，设计活动方案。各党支部围绕活动主题，研究确定活动方案，并填写《吉林大学2011年度基层党组织活动方案立项申报表》（附件1）。

    2.项目申报（2010年12月10日前）。各基层党委（总支、直属支部）对本单位党支部上报的活动项目进行初评，提出推荐名单（标明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两类）。12月10日前将推荐名单和立项申报表及汇总表（附件2）打印版（申报表一式10份，A4纸双面打印，汇总表1份）上报党委组织部，同时上报电子版。

    3.学校审批（2010年12月20日前）。为了更好地组织和指导立项工作的开展，学校成立“吉林大学基层党组织活动方案立项评审小组”，视申报实际情况，由评审小组决定具体评选方式，进行评审。最终确定教工党支部重点项目20个左右，一般项目若干，学生党支部重点项目10个左右，一般项目若干。报请校党委研究确定后公布。

    4.项目实施（2011年1月至2011年11月）。基层党组织活动方案立项按年度组织实施，每年进行一次评比。各基层党组织按照制定的活动方案认真组织实施，扎扎实实抓好每个活动环节，确保活动质量，保证立项活动深入、扎实、有效地开展。

    5.项目验收（2011年12月30日前）。各党支部提交项目执行情况总结报告，并填写《吉林大学基层党组织活动立项验收审批表》，由学校评审小组进行评审验收。

    四、经费资助和使用

    基层党组织活动方案立项由学校从党费中划拨专项经费给予支持，重点项目资助经费1000元，一般项目资助经费500元。已批准立项的项目，当年没有组织实施的，视为自动放弃，学校不予支付经费，也不顺延至下年度使用。各基层党组织可以根据需要在本单位开展基层党组织活动方案立项。

    五、组织领导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开展基层党组织活动方案立项工作，是新形势下加强基层党建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手段,是创新基层党组织活动形式和内容的积极探索。此项工作由学校党委统一领导，党委组织部具体组织实施。学校基层党组织活动方案立项评审小组负责对立项项目的评选、验收和评比。组织部负责立项活动的业务指导、过程监督、跟踪调研。各基层党委(总支、直属支部) 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抓好落实，确保实效。

2．开拓创新，狠抓落实。各基层党组织要以开展立项活动为契机，积极创新活动载体，在酝酿制定活动方案过程中，要广泛征求支部党员的意见和建议，结合实际找准立项工作的切入点、着力点，精心设计，力求活动方案主题明确，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参与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力争形成立项活动的特色和品牌。同时，把活动方案的讨论、制定过程作为党员受教育、基层组织提升凝聚力的过程。
    中共吉林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2010年10月29日
